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
 

沪浦科[2016]61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 

重点科技创业企业专项资金操作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各直属公司，各街道办事处、

镇政府、川沙新镇： 

根据《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（浦府[2016]128 号），

制定《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重点科技创业企业专项资金操作细则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2016年 8月 22日 

 

 

 

抄送: 区委办、档案局，科技发展基金办公室 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16年 8月 22日 印发 

  (共印 80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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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 

重点科技创业企业专项资金操作细则 

 

为进一步激发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活力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，推

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根据《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（浦

府[2016]128 号），制定本操作细则。 

第一条    资助对象 

工商注册、税收户管均在浦东新区，发展潜力大、研发投入大、

成效显著的科技型小微企业。同时需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、经税务部门核定的上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占营业收入的

1.5%及以上。 

2、符合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

业[2011]300 号）规定的小微企业标准。 

第二条    资助内容 

根据年度考评情况，择优给予上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的 50%，

且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奖励性后补贴。本类资助同一企业最多只能

获得 3 次。 

考评内容主要为发展潜力、研发投入、成果成效等，以量化指标

为主，具体考评事项由年度申报指南发布。 

第三条    申报程序  

申报单位根据 “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重点科技创业企业专项

资金年度申报指南”所发布的条件和内容，在“浦东科技网”上在线

申报，并按要求提交相关附件材料，同时向受理部门报送书面材料。 

第四条    审批和资金拨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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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部门受理、初审，由操作部门审核提出资助方案，经浦东新

区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基金办”）复核后，报浦东

新区科委审批。立项结果经公示后由浦东新区科委发文公布。 

基金办在立项后，办理资助资金一次性拨付。 

第五条   应用解释及施行日期 

本操作细则由浦东新区科委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
